
南 宁 学 院
教字〔2019〕27 号

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任课教师
辅导答疑工作的通知

各开课单位：

为保证教学质量，规范任课教师辅导答疑工作，根据《南

宁学院教学工作规程（试行）》（南院教〔2015〕15 号）、

《南宁学院本科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准（试行）》（南院教

〔2017〕63 号）规定，请各开课单位组织任课教师做好本学

期辅导答疑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任课教师辅导答疑工作应当和日常课外指导工作

有机结合，旨在检查教师教学效果，帮助学生解除疑难，指

导学生创造性地进行学习。

（二）任课教师应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做

好辅导答疑和补缺扶差等工作，注重启发学生思考、钻研，

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辅

导答疑时既要热情帮助基础较差的学生，又要注意满足基础

扎实的学生的需要。

（三）各开课单位应对本单位教师安排辅导答疑时段的

合理性进行审核把关，对教师的辅导答疑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及时了解教师辅导答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契机提高

教学效果，倡导优良教风、学风。

（四）辅导答疑采取现场答疑与网络答疑相结合的形式，

现场答疑采用课外排定时间到教室进行答疑的方式；网络答

疑采用微信、QQ、学习通等信息化方式，对学生的问题进行

解答。

二、具体安排

（一）辅导答疑实施范围为担任专业课、基础课等必修

课的教师。

（二）各开课单位根据课程的性质及学习实际，充分征

求任课教师的意见，确定每门课程的辅导时间与辅导时长

（按学时计算），汇总各任课教师现场辅导答疑的安排情况，

于第五周结束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安排表交于教务处（行政

楼 104），同时在各开课单位网站上公布。原则上每周 5 学

时以上（含 5 学时）的课，每月安排两次辅导；每周 4 学时

以下（含 4 学时）的课，每月安排一次辅导，或任课教师根

据实际合理安排辅导次数。任课教师现场辅导答疑安排表模

板见附件 1。

（三）辅导答疑后，任课教师需收集辅导答疑卡（附件

2）交于开课单位，由各开课单位做好答疑记录和资料保存，

以备检查。个别辅导由学生填写辅导答疑卡并签字，集体辅

导由教师填写此卡，由班长或学生代表签字。

三、工作量计算

辅导答疑工作属于教师教学任务内工作，原则上不计工

作量，但考虑到现场答疑需要有较为固定的场所和时间安排，

故现场答疑的，每次 1 学时辅导答疑课时按照 0.5 学时工作



量计算,原则上每门课累计发放的辅导答疑工作量不超过该

课程课时总数的 20%。

附件：1.任课教师现场辅导答疑安排表

2.辅导答疑卡

教务处

2019 年 3 月 7 日


